合同审核审批办理指南​
一、适用范围​
适用于学校各部门以学校名义对外签订的各类合同（除全流程电子招投标采购平台审批的合同）。
包括学校对外订立的合同书、协议书，以及备忘录、确认书、承诺函等具有法律效力的其他文件。​
二、政策依据​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和《河北大学合同管理暂行办法》开展合同管理。​
三、重点说明
自2023年4月起，学校启动OA系统合同审批流程，除特殊情况都采取线上审批形式。
*重大合同参照《河北大学合同管理暂行办法》执行。
*涉密合同不使用线上审批，遵照国家和学校相关规定执行。
四、办理流程​
登录OA系统，顺序点击：①流程→②新建流程→③全部流程→④合同审核审批。（如下图）
点击“合同审核审批”，按要求填写表格内容，上传附件（合同电子版），完成后点击右上角“提交”。之后，可通过点击表单左上角“流程状态”实时查看审核进度。（如下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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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审批流程：项目负责人创建→合同承办部门负责人审批→合同归口管理部门审核→法律事务办公室审核→分管校领导审批→项目负责人打印→校长办公室用印→归档。
五、办理时限​
各环节原则 2 个工作日内完成。​
[bookmark: _GoBack]六、注意事项​
1. 严禁未经审批擅自签合同，避免倒签合同。
2. 合同提交前，项目负责人须仔细阅读声明并严格遵守条款要求。
3. 如属于补充合同，需同时在附件中提交原合同扫描件。
4. 审批节点发现合同问题则结束流程，由项目负责人修改合同后再次提交。
5. 合同变更、解除需再次进行此审批流程。​
6. 合同纸质版和电子版内容及格式须完全一致。
7. 合同用印后，由校办、归口管理部门、承办部门、项目负责人存档，可在OA系统上查询。
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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